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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纵目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三期） 

 

纵目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

“纵目科技”、“发行人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泰联合证券”、“辅导机构”，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0 年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纵目科技（上

海）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，上述辅导情况已经于 2021

年 9月 29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（以下简称

“上海证监局”）备案。2022 年 1 月 10 日，华泰联合证券出具

了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，2022 年 4月 11 日，华泰联合证券

出具了第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。 

现就前次辅导进展报告出具之日起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期间

（以下简称“辅导期间”）的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本阶段辅导期内，为加强辅导工作小组力量，增强对辅导对

象的辅导效果，进一步推进对辅导对象的辅导工作，华泰联合证

券增加委派吴乔可先生作为纵目科技辅导人员。吴乔可先生简历

如下：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监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获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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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硕士学位，具有 6 年以上投资银行工作经验，曾负责及参与思

特威科创板 IPO、恒玄科技科创板 IPO、澜起科技科创板 IPO、

格科微科创板 IPO、国芯科技科创板 IPO、中广天择主板 IPO、

上海贝岭资产重组、南大光电非公开发行、常熟汽饰可转债等项

目。 

本次调整后，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田来、庄东、张从展、

张信、薛峰、郑哲、田正之、方舟、彭欣、王蓉、蓝博靖、王徽

音、吴乔可，其中庄东担任组长。 

上述辅导人员均为华泰联合证券正式员工，均已取得证券从

业资格，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，符合中国证监

会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辅导期间内，华泰联合证券通过日常问题沟通、重要问题

诊断与专业咨询、专项问题讨论会、中介机构协调会、典型案例

分享交流等多种形式的辅导工作，对纵目科技进行了辅导培训，

相关辅导工作按计划进行；通过收集和查阅相关资料，对公司财

务、业务和法律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尽职调查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1、针对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会同公司负责人和中介机构

组织专项讨论，提出解决办法，进行规范和指导，并跟踪实施进

展，督促内部控制和合规运营建设持续改善； 

2、对公司股东持续进行穿透核查，获取股权结构相关资料，

核查历次股权变更是否存在瑕疵、股东资格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 

3、对公司历次员工激励计划进行核查，获取授予数量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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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证明等相关资料，并对员工进行访谈确认，确保股权清晰，不

存在争议； 

4、针对一季度末的视频盘点补充现场盘点，通过倒推验证

固定资产、存货的账实相符情况，针对发现的问题与公司进行讨

论，提出整改建议，督促规范； 

5、确定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，履行相关备

案和环评手续； 

6、就公司的核心技术先进性、科创属性持续沟通论证，补

充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资料； 

7、及时向辅导对象传阅最新政策文件、典型案例，分享解

读和分析资料，提醒相关人员加强学习，规范运作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除华泰联合证券之外，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和立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等证券服务机构亦积极参与了针对纵

目科技的中介机构协调会、合法合规培训、内控制度建设等辅导

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前期辅导受上海疫情影响，未能现场开展辅导工作，主要通

过视频方式开展盘点、访谈等核查工作，对辅导工作进展有一定

的影响。随着疫情的恢复，辅导机构将补充现场核查程序，加快

核查进度，确保辅导工作按计划推进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1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手续尚未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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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辅导工作报告出具日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备案和环评

等工作仍在进行中，后续将督促公司履行完毕相关手续，确保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。 

2、核查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

受疫情影响，合规证明开具、政府部门走访、现场盘点等事

项尚未开展完毕，有待进一步沟通和执行，后续辅导机构将视疫

情恢复情况，切实履行现场核查工作，取得相关证明资料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具体计划如下： 

（一）组织集中授课研讨培训，持续引导法规学习 

辅导机构将通过现场或远程视频授课方式对辅导对象集中

开展培训，对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，针对前期接

受辅导人员在自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现场答疑，持续引导辅导对

象深入了解、关注、学习监管政策和规范运作要求。 

（二）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完善保荐工作底稿 

协同律师和会计师，针对财务、业务、法律等各方面持续开

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，收集相关底稿资料并进行核查，根据中国

证监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》的要求，持续完

善保荐工作底稿，履行尽职调查职责。 

（三）完成保荐机构内部审核程序，推进申报工作 

辅导机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完成内

部审核流程以及辅导验收工作，完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材料，

推进申报。 

 






